潘家小学国家宪法日暨教育系统宪法学习日活动总结

12月4日是我国第四个国家宪法日，也是第17个全国法治宣传日。我校根据《关于开展国家宪法日暨教育系统宪法学习日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本校实际，认真组织开展各项国家宪法日、教育系统宪法学习日及法治宣传日宣传活动。

一、加强舆论宣传，营造学习氛围。
在我国第四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学校少先队大队部组织少先队员开展宣传活动，各班出版了“学宪法，讲宪法”黑板报，辅导员带领少先队员来到学校新建的“法治文化园”参观学习，让每一位队员知晓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要求队员回家与爸爸妈妈一起了解什么是宪法。同时，学习“法治文化园”中的其他法律法规，增长法律知识。
学校电子屏滚动播放“12月4日是我国第四个国家宪法日。”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校园。”“学习宪法，宣传宪法，遵守宪法。”“认真贯彻宪法精神，提高全民法治观念。”等宣传标语，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学校还邀请常州晨宇科普培训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全校师生作了有关食品安全的知识讲座，带领大家观看了《食品安全》专题教育视频和知识展板，认真学习《食品安全法》。
二、观看活动视频，学习宪法知识。
12月3日晚，我校组织学生及家长在家收看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播出的《第二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总决赛》节目。12月4日，教育部在北京设立主会场，举行国家宪法日中小学宪法晨读活动。我校组织师生登陆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观看直播活动，开展宪法学习教育。通过活动，学生们懂得了宪法是稳定的基石，和谐是发展的保障，决心从自身做起，宣传宪法知识，弘扬社会正气，做遵纪守法的好少年。
三、开展系列活动，增强法治意识。
我校积极开展宪法学习教育暨法治宣传日宣传活动。结合实际丰富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形式，12月4日，在升国旗仪式上，教育处李永清主任以《足额先发，讲宪法》为题作国旗下讲话，进行了有关宪法知识的宣讲，让学生了解《宪法》的有关知识和《宪法》中关于国旗的规定，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广大师生的宪法意识。在全体教师会议上，杨建东副校长组织全体教师进行法治讲座，加强法治宣传，提升广大教师的法治意识。学校还与雪堰消防中队联合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学习《消防法》，开展消防演练。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常州道德讲堂公众号、武进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等媒体进行了宣传交流。
学校还将组织学生到武进法治文化园、雪堰镇城西回民村法治展览馆等德育基地开展活动，组织法治宣传员进行法治讲座，开展法治知识竞赛，增强法治宣传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实效，主动引导学生学习宣传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做遵纪守法的好少年。
人人学法用法，个个懂法护法。通过开展系列活动，增强了师生的法制观念，培养了师生的法制意识，弘扬了宪法精神，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学习与传承，深入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和谐社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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